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批手续工作流程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出国（境）管理办法》

	服务对象
	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外单位邀请参团出访或执行公务等教职工

	办理部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联系地址
	学生公寓7栋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事科207

	联系方式
	王老师，8117268  13657066373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00-17:00

	办理条件
	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外单位邀请参团出访或执行公务等需因公出国（境）。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批表》、邀请函或公函及其他支撑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1.填写《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批表》。
2.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3.相关职能部门签署意见。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一报校纪检、组织等职能部门签署意见。
4.分管校领导审批。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分别报分管业务和外事校领导审批。
5.由国际处报校党委会研究批准。
6.审批通过后，由国际处协助办理因公出国（境））校外审批及办证手续。

	网上办理
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所在部门或学院（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纪委—组织部—分管业务校领导—分管外事校领导—校党委会—国际处协助办理因公出国（境）校外审批及办证手续。

	办理时限
	审批阶段2周，因公出国（境）手续至少1个月。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应考虑签证的办理时间，尽量提前3个月办理。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批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

	备注
	





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办理流程
申请人填写《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出国（境）管理办法》


所在学院（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


纪委签署意见并盖章（副处级及以上干部）


组织部签署意见并盖章（副处级及以上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签署意见并盖章

                        
 分管业务校领导签署意见

    
 分管外事校领导签署意见


                        校党委会研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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